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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卫健发〔2022〕63号                 签发人：周 云                   

━━━━━━━━━━━━━━━━━━━━━━━━
盈江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对政协盈江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80号提案的答复

赵志宾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医疗机构面临的新问题”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我局较重视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积极向上级申请资金，自2020年以来，每年都有专项资金用于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建设（2020年60万、2021年100万、2022年100万），2021、2022年省级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边境小康村卫生室建设，较大的改善了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的基层设施建设。

疫情的发生，医务人员做出了巨大贡献，2020年按照《云南省应对新冠肺炎影响大幅增加名额面向全国开展基础教育学校和医疗卫生机构专项招聘优秀高校毕业生工作方案》的要求，我县基层医疗机构通过择优录取的方式招聘20名优秀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缓解了基层医疗机构人员紧缺的现象。

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完善 乡村医生养老保障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云卫基层发〔2020〕3 号）文件精神，自2020年起省级财政新增安排每人每月200元补助资金用于补助乡村医生参加养老保险。由于省级分配到我县的乡村医生人数比我县实际在岗乡村医生人数少，我局积极向县级领导反映，讨论通过县常委会决定用我县基本公卫结余资金支付缺口部分，保证全县在岗乡村医生均能享受到每人每月200元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盈江县卫生健康局

2022年4月24日

（承办人及电话：唐燚   18088181676）

抄送：县政府督查室，县政协提案社法联络委。
盈江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2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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